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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蔡社文

英国是世界上建立社会保障制

度最悠久 、最发达的国家之 一，这一

制度既高度集权、统一，又较为复杂，

覆盖 了所有人群。英国的社会保障

制度最早建立于 1946 年至 1948 年，

其主要依据就是经济学家贝弗里奇

的社会保障理论。从 1986 年起，根

据新通过的《社会保障法案》，英国政

府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调整和改

革，其目的 在 于简化日趋复杂的制

度，并根据 人口结构的变化情况集

中、有效地为最需要帮助的人群提供

保障。现行制度基本内容如下：
（一）社会保障管理体制。英国

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高度中央集权

型的制度，主要体现在：重大的全国

性的社会保障政策由中央统一制定，

补充性的 、地方性的社会保障政策由

地方政府自行制定；社会保障工作的

绝大部分由中央政府在各地的派出

机构承担，地方政府只是根据自身财

力的大小提供一些补充性的社会服

务；社会保障支出的 70% 左右来源

于中央政府，20% 左右来源于地方政

府，其余 10% 来自于服务收费。在

中央政府，主管社会保障工作的部门

一 是社公保障部及其在各地区设立

的分支机构，负责大部分社会保障工

作，具体包括发放大 部分现金 福利 、

编制国民保险缴费计划 、协调指导地

方安排的福利项目（如住房福利）、失

业津贴政策等；二是教育和就业 部，

负责就业方面的事务，包括按社会保

障部制定的政策发放失业救济金等；

三是 卫生部，负责医疗保健方面的社

会保障事务，主要通过建立全民医疗

保健服务网络向全体公民提 供医疗

保健服务。至于国民保险费的征集，

则由国内税务局负责，其原因是政府

认定只有税务部门 可以 确定税（费）

基，并可强制征收。地方政府负责的

社会保障事务主要是通过社会服 务

部门实施。
（二）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英

国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渠道 主要有

三条：一是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的

国民保险费；二是政府的一般性税收

收 入；三是国民保险基金的投资收

益。据英国社会保障部统 计，1993/

94 财政年度，由该部经管的社会保

障资金来源中，政府的 一 般性税收收

入占一半还多，雇主缴纳的国民保险

费占四分之一，雇员缴纳的国民保险

费占五分之一。至于国民保险基金

的投资收益由于基金基本上无结余，

已近乎 于零。
在英国，每一 个职工（包括受雇

者和自由职业者）一 旦 其收入达到一

定的水平，都应按规定缴纳国民保险

费，而其他人或收入低于缴费基数者

可以自愿决定是否缴费。国民保险

费的缴纳具体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类

是受雇者，其本人及其雇主要以工资

为基数，分别按政府统 一规定的标准

向国内税务局缴纳国民保险费，雇员

因此可以 享受政府规定的各种社会

保险津贴；第二类是自由职业者（如

出租 车 司机、私 人 医 生、餐馆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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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应按固定数额缴费，并可以享受

除失业津贴以外的其他各种社会保

险津贴；第三类是自由职业者，在缴

纳了固定性费用后，还需要按其利润

的一定比例缴纳保险费；第四类是既

不属于雇员又不属 于自由职业者的

人（如已婚无职业的妇女），可以按照

政府规定的固定数额自愿缴纳保险

费，并按规定享受固定金额的退休金

和寡妇津贴。总之，英国的国民保险

费不按保险项目分类，而按人群人

类，确定统一的保险费率，费率全国

统一 ，费率按现收现付模式要求每年

定期调整和公布一次。
（三）社会保障项目的主要内容。

英国早在 1948 年就宣称其已成为

“福利国家”，其社会保障项目纷繁复

杂，种类齐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

一类是以缴费为基准的社会保障项

目，主要包括退休养老金、遗孀津贴、

失业津贴、残疾津贴、生育津贴等；第

二类是以家计调查为基础的社会保

障项目，主要包括低收入家庭补助、

住房补贴、“在业”补助、家庭贷款等，

基本属于社会救济类支出，其经费来

源于政府的一般性税收收入；第三类

是其他特殊补贴，主要用于资助未缴

纳国民保险费的人，包括儿童福利补

助、残疾人补助、工伤事故补助等，其

经费来源于政府的一 般性税收收入。
另外，英国中央政府还通过国民医疗

保健服务体系向广大公民提供免费

医疗服务；地方政府通过地方税收入

和服务费收入提供一些补充性的社

会服务。根据不同的情况，每项社会

保障项目都有具体、明确的实施办

法，从领取范围 、领取 条件、领取标

准，直到各种特殊情况的处理办法，

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且 主要项目的实

施办法在全国是统一的。
（四）社会保障支出规模。自从

1948 年按照贝 弗 里奇模式建立“无

所不包”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来，随着

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调整和完善，英

国用于 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迅

速增长。1949/50 年度该项 支出为

5.97 亿镑（不含管理费支出，下同），

约占 GDP的 5% ；1994/95 年度为 850

亿镑，约占 GDP的 12% ，扣除物价因

素，实际增 长近八倍。按 1994/95 年

度物价水 平测算，在 45 年间，英国社

会保障支出年平均实际增长速度为

4.6% ，高 于其经济发展速度和财政

收入增长速度，多年来一直是政府的

最大支出项目（其次是国防、教育支

出等）。1995/96 年度社会保障支出

预算 为 900 亿镑，预计占 GDP 的

12% 还多，约占当年财政预算支出的

33% 。这一支出近几年不断增长的

主要原因是，慢性病和残疾津贴增长

过快。
至于社会保障管理费支出，近几

年来其绝对数保持了不断增长的势

头，但其占整个社会保障津贴支出的

比重呈下降趋势。1989/90 年度支出

额占津贴 支出 5.6% ，1994/95 年度

为 5.2% 。这说明英国政府在控制

管理费支出方面是花了功夫的。
（五）社会保障收支的预算管理。

英国的财政部门是一个综合性极强

的经济管理部门，它集经济计划、财

政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等于一身，因

此，它在各部门中具有较为特殊的地

位和作用。

在英国，以政府的名义征集的各

种税费都是上缴国库由财政部统一

分配的，并在统一的公共财政预算中

全面反映其收支状况。社会保障收

支也不例外，各项社会保障收支在预

算中是单独反映的。就国民保险费

而言，其对应的支出项目是以缴费为

基准的各项福利津贴及其管理费（必

须专款专用，不得用于其他方面的开

支），其收支要全部纳入政府公共预

算，并且明确规定该项费用收不抵支

时，政府应从一般性税收收入中调剂

解决（实际执行中近几年财政每年都

要弥补其赤字）。其他不以缴费为基

础的各种福利津贴及其管理费和医

疗保健服务支出直接来源于 一般性

税收收入，在预算支出中也都是单独

反映的。以上各项社会保障收支都

要服从于政府的财政预算管理。

至于社会保障机构的各项管理

费支出，如上所述，既有来自 于国民

保险费收入的，又有来自于一般性税

收收入的。其核定办法与其他政府

机构经费核定办法完全一样，人员经

费由财政部按公务员有关待遇标准

予以核定，而公用经费则在严格控制

的基础上予以核定。如：1991/92 年

度，社会保障部因添置设备、增加人

员等需要增加资本性支出、日常经费

等管理费支出，财政部在调查后同意

增加支出，但要求其提高工作效率，

保证每个公民都能够在 5 天之内获

得本人应享受的社会保障津贴，否则

将影响该部今后继续增加开支的要

求。
由于英国的预算基本上是部门

预算，而社会保障又分属于社会保障

部、卫生部以及教育和就业部等三个

部门的职责，因此，每个财政年度，这

三个部门都要在 与财政部共同讨论

和商量的基础上编制其下年度的 部

门预算，并将预算报告报送内阁会议

和财政部。政府精算部也同时报送

其关于国民保险费的精算报告。而

财政部收到各部门的预算报告后，在

认真调查研究和综合 平衡的基础上

编制统一的财政预算报告，并上报内

阁会议，由内阁会议讨论通过后以 正

式报告上报议会，由议会通过后即付

诸实施。在预算执行中，各部门若要

追加支出，首先要报财政部审查，然

后报议会审批。未经议会批准，任何

人（包括首相在内）都不得同意追加

预算。
（责任编辑  江正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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